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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獎助生線上申請流程操作手冊 
本校教師接受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民間團體或學術研究機構委託、補助專案研究計畫，為執

行研究計畫，擬申請研究獎助生參與學習活動，有關研究獎助生參與學習之申請流程簡介如下： 

一、研究獎助生參與學習流程（線上） 

(一) 申請流程：（路徑：本校首頁∕教職員工∕新進人員進用登錄） 

 

(二) 電子郵件通知:  

1. 「報到完成」:完成辦理會寄發信件通知 

2. 「退件」:資料有誤將會說明後電子郵件通知助理及計畫主持人，請助理送件後留意電

子郵件通知處理情形。 

     （三）相關資料下載路徑: 表單請至人事室網站/表格下載/計畫人員/研究獎助生項下下載  

研究獎助生選取計畫類別 

（科技部、非科技部、高教深耕） 

填寫個人基本資料 

進用登錄單列印 

（研究獎助生及計畫主持人簽章） 

資料上傳/電子送出 

（進用單、在學證明、身分證/居留證、

研究獎助生申請表及其他進用所需文

件，請先將表單下截並經簽核完畢後電

子檔上傳） 

進用審核時間為資料送出

後 7 個工作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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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附資料如下: （相關資料皆請核章完畢後，電子檔上傳） ＊詳細請閱第 7頁「上傳一覽表」 

支領方式 必備文件 備  註 

月支學習津貼 1. 進用單 （核章:助理/計畫主持人） 

2. 研究獎助生申請表 

（核章:助理/計畫主持人/單位系所主管/

校長（授權學院主管決行）） 

3. 身分證 

 

※新生未註冊前無法取得學籍或

畢業後已不具學籍，難以配合界定

其係參與學習活動或提供勞務獲

取報酬，爰新生未註冊前及畢業生

不得擔任研究獎助生。 

 

※學生擔任研究獎助生，倘於學期

中辦理休學，自學校開立休學證明

書所載之日期起，不得擔任研究獎

助生。 

 

※本校研究獎助生之學習津貼支

給，計畫主持人得視其經費狀況，

綜合考量研究獎助生參與研究計

畫之學習活動內容，調高研究津貼 

（參考本校「研究計畫兼任助理工

作酬金或研究津貼支領標準參考

表」） 

特殊情形應備文件 

4. 居留證 

5. 學生證正反影本蓋註冊章/或在學證明 

6. 經費核定清單（高教深耕、非科技部計畫） 

7. 若為外校學生請檢附他校同意書 

（核章:助理/計畫主持人/他校系所章） 

8. 經費奉核專簽（學校其他經費非建教合作經

費，須經專簽奉核方能辦理進用者檢附） 

9. 延遲理由/追溯進用專簽（研究獎助生追溯

2至 5個月進用請敘明延遲理由，並由計畫

主持人簽章，如追溯期程超過五個月需上專

簽。） 

二、研究計畫助理辦理異動申請（紙本） 
（一）異動事項說明： 

1 學習活動期間改變：研究期程異動、中途中止學習、學習活動期間屆滿延長。 

2.月支津貼改變：計畫主持人綜合考量研究獎助生學習內容等及計畫執行需要調整研究津貼。 

（二）申請異動所需備齊文件： 

異 動 事 項 必 備 文 件 

學習活動 

期間延長 

1.研究計畫研究獎助生異動申請單。  

2.進用證明單（列印路徑請查看第 8頁）。 

3.學歷證明（學生證影本蓋註冊章/在學證明）。 

4.研究獎助生申請表。 

5.經費核定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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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動 事 項 必 備 文 件 

學習津貼 

1.研究計畫研究獎助生異動申請單。 

2.進用證明單（列印路徑請查看第 8頁）。 

3.研究獎助生申請表。 

4.經費核定清單。 

中途中止學習 
1.研究計畫研究獎助生異動申請單。 

2.進用證明單（列印路徑請查看第 8頁）。 

三、系統瀏覽與注意事項 
（一）研究獎助生參與學習須知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獎助生參與學習須知 

110.10 修訂 

壹、參與學習： 

一、研究獎助生參與學習之起始日期追溯自辦理當日之前 2 個月為原則。如追溯參與學習

超過 2 個月，則須另上傳經計畫主持人說明並簽章後辦理，但追溯期程最多以五個月

內為限。超過五個月需上專簽，方能辦理。 

二、依教育部 107.11.20函頒「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規定，為促進學生

多元學習及協助學生安心就學，規範學校對於研究獎助生參與研究、教學及服務等之學

習範疇並保障獎助生權益，以符合大專校院培育人才之目的，特訂定本原則。 

三、迴避條款：專題研究計畫應迴避機關首長、單位直屬主管、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及共

同主持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助理人員。 

四、依科技部規定，計畫兼任助理或研究獎助生須為在學學生，倘於參與學習活動期間如因

休學或畢業等原因不具在學身分，自學校開立休學或畢業證明書所載之日期起，即不得

再擔任研究獎助生或計畫兼任助理類人員。 

五、依科技部 QA說明，新生未完成註冊前無法取得學籍，依「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

障指導原則」規定，於註冊前難以確認其係參與計畫係學習或工作，爰不得擔任研究獎

助生。 

貳、研究津貼： 

一、研究獎助生之研究津貼，依「本校兼任助理工作酬金或研究津貼支領標準參考表辦理」。 

二、研究津貼調整時，請填寫「國立政治大學研究計畫研究獎助生異動申請單」。 

三、研究津貼核給： 

1、科技部、高教深耕計畫研究獎助生之研究津貼每月 5 日由總務處出納組轉檔統一造

冊，並於次月 5 日發給上月之津貼，且將直接轉入研究獎助生參與學習時所填表

單之帳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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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科技部之研究獎助生其研究津貼由單位協助造冊核發，入帳日依人事室收件日起

算，約需 14個工作天，原則上於次月 5 日匯入上月申報之津貼。造冊核銷時所需

文件：研究津貼造冊表、助理/研究獎助生之進用/學習證明單影本。 

四、研究獎助生倘於參與學習活動期間如因休學或畢業等原因致不具在學身分，自學校開

立休學或畢業證明書所載之日期起，系統自動將研究獎助生參與學習活動期間迄日提

前結束，並藉由自動發信系統告知研究獎助生、計畫主持人與人事室，並由人事室告知

總務處（出納組）中止其研究津貼之發放。 

參、參與學習期限屆滿或計畫展延繼續參與計畫： 

參與學習期限屆滿如繼續參與計畫或計畫展延，請填寫｢國立政治大學研究計畫研究

獎助生異動申請單｣，並附上相關文件於參與學習活動期間內送人事室第四組彙辦。 

肆、提前結束參與計畫： 

在原參與計畫期限內如不再參與研究計畫，請先填寫｢國立政治大學研究計畫研究獎

助生異動申請單｣，經計畫主持人同意，加會文書組後，送人事室第四組彙辦。 

伍、相關法規： 

請務必遵守本校相關規定，各法規內容可至人事室網頁/人事法令/研究助理/研究獎

助生/點閱： 

（一）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 

（三）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 

（四）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五）國立政治大學獎助生與學生勞動型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辦法 

（六）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獎助生作業要點(研發處) 

陸、相關表單下載： 

請至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計畫人員/研究獎助生。 

柒、服務窗口： 

（一）研究獎助生參與學習、異動：人事室四組，分機 62063、63517。 

（二）研究獎助生研究津貼事宜：人事室四組，分機 63519、62063、63517。 

（三）計畫主持人費、臨時性研究獎助生、學術倫理上傳：研發處學術推展組， 

分機 63262。 

（四）經費核定清單，請洽該計畫之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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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進人員進用登錄畫面 

1. 選擇計畫類別 

 

2. 選擇計畫編號 

 
3. 閱讀參與學習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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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寫個人資料 

 學經歷應填寫目前在學資料 

 
5. 上傳進用所需文件 

 請確認上傳之文件字體清晰、簽章是否完成 

 檔案皆以 PDF方式上傳，另紙本資料請自存（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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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傳資料一覽表 

 
  

上傳資料 說明/常見問題 備註 

進用單登錄單 1.上傳資料應與系統填寫資料一致 

2.個人資料應與身分證/居留證資料一致 

3.研究獎助生應為學生身分，新生未註冊前無法取得學籍

或畢業後已不具學籍，請注意學習活動期間起訖日 

必繳 

研究獎助生申請表 1.計畫資料應與進用單一致（含計畫名稱（期別）、計畫編

號、執行期限等） 

2.學習活動期間與津貼（每月）應與進用登錄單一致 

3.類別應勾選「研究獎助生（有人員代號）」 

必繳 

學生證或在學證明 1.學生證正反面應有註冊章 

2.在學證明應為當學期資料 

他校生必繳 

他校同意書 1.非本校生請檢附 

2.國外在學證明併附該計畫主持人切結說明 

他校生必繳 

身分證正反面 應為清楚正反面 本國籍 

外校生必繳 

居留證 1.應為清楚正反面 

2.學習活動期間為居留證期限內 

外籍必繳 

經費核定清單 科技部計畫 

無須檢附經費核定清單 

深耕/非科技部計畫 

1.請檢附經費核定清單 

2.如有經費變更請另檢附變更後之經費核定清單與延長公

文 

深耕/非科

技必繳 

經費奉核專簽 1.學校其他經費非建教合作經費，須經專簽奉核方能辦理

進用者檢附（常見其他經費有結餘款、捐贈款、行管費、

場地費等。） 

2.檔案如過大無法上傳，請電洽人事室 

符合說明必

繳交 

延遲理由/追溯進用

專簽 

1.研究獎助生參與學習之起始日期追溯自辦理當日之前 2 

個月為原則 

2.如追溯參與學習超過 2 個月，則須另上傳經計畫主持人

說明並簽章後辦理，但追溯期程最多以五個月內為限 

3.超過五個月需上專簽，方能辦理 

4.舉例說明：如學習期間起日為 10月，送出申請資料為當

月及前月（9至 10月）無須填寫延遲理由；如為 6至 8月

送出需填寫延遲理由並主持人簽章；如為 5月（含）以前

送出，請先行專簽後再行辦理進用流程。 

符合說明必

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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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進用完成後，請至新進人員進用登錄系統（學校首頁/教職員工/新進人員登錄系統

/以身份證字號及生日查詢/點選進用證明單連結）列印「進用證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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